
貸款種類：青壯年農民從農貸款     編號：                                                     適用於：農業發展基金各項專案貸款   10704版 

農 業 發 展 基 金 貸 款 借 據 

一、借款金額：新臺幣                元整。 

本借款金額借款人同意於撥付日全數轉入  貴會(行)              存款第                號帳戶以為交付。 

二、用  途： 

三、借款期限：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共    年  個月。 

四、償還方法：本借款自借款日起共分    期攤還，每期    個月，第一期至第    期僅付利息不還本金，第    

期至第    期按期平均攤還本金及借款餘額計付利息。 

五、利息及違約金： 

（一）利率：本借款利息之利率應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之公告及規定辦理，如前述公告及規定調整時，同意隨同調

整。本借款之利率及調整方式如下： 

1.□ 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以下稱指標利率）□ 加碼 □ 減碼「政策性農業專

案貸款加（減）碼年率標準」（以下稱加減碼年率標準，目前年息     %）機動計息（目前為年息      

％），嗣後隨前述指標利率及加減碼年率標準變動而調整，並自調整日起，按調整後之年利率計算。(依

行政院農委會109年2月27日農金字第1095084023A 號令修正發布，除專案輔導青年農民、週轉金採循環

動用外，青年從農創業貸款適用200萬額度於5年貸款期間，適用貸款利率為0%規定‧) 

2.□ 其他方式： 

□ 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規定之利率年息      ％（租金類貸款適用）。嗣後隨規定利率變動而調整，並

自調整日起，按調整後之年利率計算。 

□ 其他： 

3.前述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定期儲金機動利率由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網站（https://www.post.gov.tw）公

告其內容（變動時亦同）；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加（減）碼年率標準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網站

（https://www.boaf.gov.tw）公告其內容（變動時亦同）。 

（二）貸款逾期時，逾期六個月以內者，逾期本金部分改按全國農業金庫基準利率加一成計息，逾期利息部分以同標

準計收違約金。 

（三）逾期超過六個月者，其計息及違約金計收方式以特約條款另訂之。但無特約條款約定者，依前款規定計收。  

六、連帶保證人因擔任借款人之董事、監察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而為該借款人擔任連帶保證人者，係基於個人身分

(非因擔任借款人之董事、監察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人之身分)擔任連帶保證人，不受民法第753條之1之限制，對  貴

經辦機構存續期間，連帶保證人如有卸任、解除或變更擔任借款人董事、監察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人之職務者，連

帶保證人應立即通知  貴經辦機構，並同意自辭任之日起，繼續擔任連帶保證人，絶不以民法第753條之1規定作

為抗辯事由。                                                                           

七、其他約定：借款人、連帶保證人特此聲明已於合理期間內審閱(於民國   年   月   日攜回，審閱期間至少五日)，審

閱本借據全部條款內容，均已充分瞭解並同意簽章於後，均願切實遵守另向 貴經辦機構簽訂之約

定書及借款契約所列條款。 

八、本借據乙式（ ）份，由  貴經辦機構及借款人各執（ ）份。如有連帶保證人及其他關係人者，並應交付一份予保

證人及其他關係人。（上開借據亦得以註明『與正本完全相符』之影本交借款人、連帶保證人及其他關係人收

執） 

        此致 

               借款人： 

              銀  行           住址： 

   南 投 市 農 會       連帶保證人： 

                               住址： 

       縣     農  會     連帶保證人： 

      (市)    漁               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簽章 
核對 

經辦 會計 
信用部 
主任 

經副襄理 
總幹事 

註：請核對借款人

簽章是否與約

定書或借款契

科 目  

     帳 號  



約 之 簽 章 相

符。 
約定書 
號 碼  

特 約 條 款 

借款本金及利息逾期超過六個月者，按下列方式計收利息及違約金 

 

 

 

 

 

 

 

 

 

 

 

 

 

  

 

 

 

 



 


